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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購物7⽇鑑賞期內部分退貨要收取原運費

在某有實體店的連鎖服飾品牌，於網路購物平台消費，總共買了5件，其中2件⾐服因沒問題已剪標，⽽
另外3件因版型或顏⾊等考量想要退換貨（未剪標且包裝完整）
該公司表⽰，實體店不收取退貨，但可以於30天內換貨成等值商品，我提出能否⽤兩件價格相加換取另
⼀件較貴的商品，或是透過補差額的⽅式換其他商品，但該公司之客服說都不⾏
於是我提出消保法鑑賞期7天內可無條件退貨的部分，對⽅卻說全退不⽤負擔任何運費，反⽽我部分退
貨需要收取原運費，請問這樣合理嗎？
⿇煩各位幫幫我，謝謝��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2 留⾔：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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 匿名（進階會員）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∕ 網路購物 2021-10-26 03:57

如果是⼀般網購，消費者可以退貨
在符合消費者保護法（俗稱的消保法）的前提下，如果是經營網路賣場（不論規模），是消保法所說的企
業經營者，則跟這樣的賣場進⾏網路交易，屬於消保法所說的「通訊交易」，消費者在收到商品7天內，
可以不附理由、不負擔任何費⽤，與賣家解除契約[1]。
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規定，是因為網路購物的特性，消費者在網站下訂單時只能參考網站畫⾯、資訊，沒辦
法實際體驗商品。⽽法律上並沒有特別限制說只能⼀次全部退、⽽不能退⼀部份，所以應該還是可以退貨
的。

運費該由誰負擔？
消保法關於7⽇鑑賞期的規定中，明確說明消費者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⽤或對價」，所以運費理
論上是要由賣家負擔的。附帶⼀提，消費者在包裝毀損的時候，可能由賣家舉證說明包裝的合理價額，⽽
由消費者負擔。但重新包裝的費⽤（俗稱整新費）不會影響到消費者退貨的權利。
⾄於提問中使⽤了「原運費」⼀語，有點不太確定是什麼意思、是否跟運費不同。不過額外補充，關於退
部分商品之後，如果該部分商品達不到免運⾨檻，⽽且商家事先在契約中就已經跟消費者約定好，未達免
運⾨檻時運費要由消費者負擔，那麼消費者還是可能需要付運費。不過如果商家未事先說明，或標⽰不清
楚，等到消費者想退貨時才說明是不⾏的，必須由商家負擔運費[2]。

建議向消保單位尋求協助
如果跟店家主張未果，可以撥打1950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，或到各地⽅政府的消費者服務中⼼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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 

匿名（進階會員） 2021-11-17 09:25:59

原運費是指我這筆訂單有達免運⾨檻，如果部分退貨導致未達免運，該運費由我負擔，但如果全
部退貨我是不⽤負擔運費，所以對這部分感到疑惑，⽽且我有提出線上等價換貨的部分，我並⾮
惡意退貨想要賺取運費，但該公司主張線上只有退貨，換貨要去實體⾨市為由表⽰無法處理，所
以想了解法律有沒有相關的規範

 

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 2021-11-17 09:49:54

您好，承內⽂的說明，如果商家事前有明確針對原運費及未達免運部分向消費者說明，依據臺北
市消保官的說法，是由買家負擔，這部分應是實務上的習慣。 但若商家沒有事先說明清楚，則依
據消保法的規定，運費仍應由商家負擔，這部分若商家堅持，則建議向消保機關求助，謝謝您。

詢[3]。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：「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⽇內，
以退回商品或書⾯通知⽅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⽤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
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必須注意有⼀些例外，例如時效期限短的⽣鮮蔬果、報紙、客製化商品、貼⾝內⾐褲，這三種商品分
別因為時效性短、已經針對消費者客製化、衛⽣安全考量，消費者網購這些商品就無法享有七⽇鑑賞
期。
可⾒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⽤準則第2條：「本法第⼗九條第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，
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⼀，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本法第⼗九條第⼀項
解除權之適⽤：
⼀、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。
⼆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。
三、報紙、期刊或雜誌。
四、經消費者拆封之影⾳商品或電腦軟體。
五、⾮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。
六、已拆封之個⼈衛⽣⽤品。
七、國際航空客運服務。」

[1]

   參考臺北市政府（2021），《消保官教你識破網購退貨話術》。[2]

   ⾏政院消費者保護會，《如果有消費爭議問題要諮詢，可撥打那些服務電話或⾄何處詢問？》。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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